您好，我是西堤头镇姚庄子村的村民，跟您说说一件事儿，

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3月6号晚上七点左右，在姚庄子村十字街发生一起故意开车撞人事件，起因是

双方开着车走碰头了因为路窄都过不去但是车辆互相没有碰上，双方下车发生口角 然后被其它群众拉开了 我父亲以为没事了上车准备回家 就在完全没预防的情况下对方开着车（大众途昂）以40至50迈的速度朝我父亲撞过来 撞出4米多远 前挡玻璃碎了 车头完全损坏 我父亲还受了伤 ，对方下车就说怎么把你撞死这次算你命大，还扬言以后看见你一次我撞你一次，随后双方都报警了，交警来了以后对方声称自己踩错踏板了，简单了解一下情况 就把双方的车都扣了，对方就是故意要把人往死里撞，交警通知了派出所的民警，民警来了以后也没把对方带走审问情况，就说让我父亲去医院先看病 。

我认为这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，后来我带着我父亲母亲去派出所报案，先后去了2次都没立案，说是等交通队那边移交案子，我说这是故意伤人是刑事案件，当时接待的民警（也就是后来办案的民警）说有证据吗？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态度很恶劣，耍官威明明我们是受害者，给我们数落一顿这位民警，不管是当时接待还是后来办案很多次都说不服就去投诉我，我警号多少去投诉我 ，

我看这态度还没正式接案呢，口风就向着对方了也猜到了不会尽心尽力就办好，我拨打了很多次110

交通队那边才把案件转到了派出所这边，，我们一直都说是故意伤人，结果按照威胁案立案 ，问民警说案件要先按治安调查，如果构成刑事案件再按刑事案件调查，调查大约10天左右吧，分局就下了行政通知 ，上面写的是2车发生碰撞，明明就是对方开车故意撞过来的，就以没有直接证据就草草了事了，对方也没受到任何处罚，我们也没接到任何赔偿。不满意说接到通知60天之内去司法局附议，

我父亲是受了轻伤，虽然没有危机生命，就得不到重视嘛，难道就非得出人命了才能引起重视吗。我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，我猜分局和派出所那边也没认真的去调查，想必是对方有权有势，不敢吧，而且我严重怀疑对方涉黑社恐，要不对方怎么会这么狂呢，想撞人就撞人，，

非常希望您看到后能我们受害者一个公道）
